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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伊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基本情况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收购江苏慧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慧朗公司”），持有该公司5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30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1530万元，实缴612万元），股权转让款为750万元

。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

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

之五十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且购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公告编号：2023-023 

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

159,998,608.10元、净资产额59,691,059.88元。2022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50%为79,999,304.05元、期末资产总

额的30%为47,999,582.43元、期末净资产总额的50%为29,845,529.94

元。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比例，因此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和表决情况 

该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表决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节股东大会一般规定，第四十三条 股东大会

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

买、出售重大资产、对外投资、借贷交易等重大交易事项（对外担保

和公司单方收益事项除外）：1、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

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为准）或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上；2、交易涉及的资产净额或成交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30%以上，且超过 1,000 万

的。因此，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本次对外投资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是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作出的

重要判断，也是《政府工作报告》对做好今年工作提出的一项重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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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地各部门必须把推动绿色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因地制宜，切实

发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之路，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

美丽中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面临着能源

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

严重、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传统能源的使用方法，严重污

染空气，也是造成现今各大城市“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之一。热泵

是一个朝阳产业，其高效、清洁是很多有机能源所不能及，既是属于

节能产品，也是属于环保产品。热泵产品的应用面非常广泛，如采暖

领域、烘干领域、高温领域、热水领域等领域。热泵产品是替代锅炉

的节能、环保产品。 

 

（六） 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

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 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

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

属性的企业。 

二、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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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曹卫华 

住所：如东县曹埠镇 

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投资标的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慧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如东县曹埠镇工业园兴业路 1 号 

主营业务：热泵的生产、研发、销售 

各投资人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或投资金

额 

出资比例或持

股比例 

实缴金额 

江苏伊贝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现金 1530万 51.00% 612万 

曹卫华 现金 840万 28.00% 336万 

张萧丹 现金 405万 13.50% 162万 

曹凯文 现金 150万 5.00% 60万 

高磊 现金 75万 2.5% 30万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 

√现金 □资产 □股权 □其他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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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 

四、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江苏慧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曹卫华将其持有慧朗公司 51%的

股权（对应认缴注册资本 1530 万元，实缴 612 万元）转让给江苏伊

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为 750 万元。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考虑公司主营业务的行业局限性，为减少行业冲突带来的影响，综合

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寻找新的赢利点。引入新能源项目，既可以创

造公司的多元化发展，符合国家的发展大方向，也是个朝阳产业，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公司前期经营形成

的竞争优势。 

（二）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以公司长期利益为出发点作出的决策， 可能存在一

定的风险。公司将完善各项内控制度，明确经营策略和风险控制，组建良

好的经营团队和积极防范和应对以上可能发生的风险。 

（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发展战略的角度作出的决策，有利于公

司突破现有产业的瓶颈，可增强公司的盈利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升

公司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及业绩提升起到积极影响。本

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江苏慧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六、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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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伊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江苏伊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月 22 日 

 


